
附件 5

广东省听力语言残疾儿童康复服务

定点机构准入标准

一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或有上级主管部门，取得合法执业资格，开展听力残疾儿

童康复教育的服务机构。具备教育或医疗资质，承担过残疾

儿童康复项目且服务质量和社会反响良好的机构优先选择。

（二）常年在训听力残疾儿童不少于 10 名。

（三）有稳定的经费来源，经费使用符合有关规定。

二、人员配置

应配备包括管理人员、康复专业人员（康复教师、听力

技术人员）、保育员、工勤人员等在内的工作人员队伍。其

中，康复专业人员应不低于职工总数的 70%。

（一）机构负责人须具备大专以上相关学历，具有一定

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两年以上教育或听力学相关工作经验。

（二）康复教师须具备中专以上学历，取得教师资格或

接受过省级以上听觉言语康复业务系统培训。

（三）有 1 名以上专职（兼职）听力学技术人员，具备

大专以上学历，具有一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，接受过省级以



上专业培训。

（四）其他专业人员根据岗位要求取得相应资质。

（五）教师与听力残疾儿童的比例按要求不低于 1:8、

保育员不低于 1:15。

三、场所设置与设施

康复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内，严禁地处污染区、噪声

区和危险区内。室内外康复服务场所应符合国家相关的安全

规定，固定且自成一体，安全、易于疏散、通风透气、采光

好，色彩设计、装饰应适合听力残疾儿童的身心特点及无障

碍要求；有专供残疾儿童使用的卫生间；如提供儿童午餐要

有独立的厨房操作间。具体参照《广东省听力语言残疾儿童

康复机构建设规范》基本要求进行规范建设。

（一）服务场所设置

应具备的基本训练场所：机构应设置简易的测听室、集

体课室、单训室、活动及辅助用房、办公及辅助用房、生活

服务用房。使用面积至少 200 ㎡，机构室内建筑面积生均不

少于 15 ㎡。

1.测听室：1 间，使用面积应不小于 9 ㎡。

2.个别训练室至少 2 间，每间不少于 8 m
2
。

3.集体训练室（组别训练室）至少 1 间，每间不少于 20

m
2
。

4.功能训练室至少 2 间，每间不少于 30 m
2
。



5.有可利用的户外活动场地。

（二）服务场所设施

参照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和《广东省听力语言残疾儿童

康复机构建设规范推荐设备》配备相关设备。

1.至少有 1 台纯音听力计（带声场）和 1 台便携式助听

效果评估仪（包含电耳镜、普通声级计）。

2.须有能够对听障儿童进行听觉言语、学习能力及智力

进行评估的相关设备。

3.每班至少有 1 套有经过测听标定的声响玩具、听能保

养包（助听器耳模维护包/或人工耳蜗检查包）。

4.每班配备必要的听力语言康复专业用书籍。

四、业务职能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1.根据听障儿童的特点和需求，开展听觉言语康复和学

前教育等领域的康复服务，具有规范的康复服务流程，开展

康复评估，制定和实施集体、个别化康复服务计划，并开展

社区、家庭康复服务内容。

2.定期对助听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，对在训儿童的听力

情况进行跟踪、服务。

3.能够开展听障儿童转介和跟踪服务。

4. 利用各种助残公益活动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残疾儿

童康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，每年至少两次。



（二）服务要求

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 10 个月。全日制康复训练：每个

训练日在康复机构的康复训练时间不少于 5 小时，每周单训

不少于 1 小时。非全日制康复训练：3 岁以下或接受普通幼

儿教育、普通小学教育的受助人可采取一对一的亲子同训、

预约单训、家庭指导或集体教学等，每个训练日在康复机构

的康复训练时间不少于 3 小时，每周单训不少于 1 小时；或

每周单训不少于 3 次，每次不少于 1 小时；或每周开展不少

于 3 小时且康复效果与上述模式相当的集体教学。

具体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按照国家和省现行的听障儿

童精准康复所规定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流程、服务周期和质量

要求提供康复服务。

机构听障儿童教育须按教育部颁发的《幼儿园教育纲要》

（试行草案）执行。

机构听障儿童康复训练须按《听障儿童机构康复训练操

作规范》和《听障儿童个别化教学操作规范》执行。

五、档案管理

（一）按照要求建立听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档案，完整

填写档案内容，提供儿童康复服务前、后反映儿童康复状况

的文字、图片和音像资料。有教师授课、教案等相关资料。

（二）符合听力残疾儿童精准康复服务信息化管理要求。

（三）有家长服务相关记录。


